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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主要职能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是主管全区“三农”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落实和宣传中央、市、区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根据本市建设都市现代农业的要求,研究提出本区农
业农村发展导向的建议。负责开展本区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意见,制定具体措施负责督促检查中央“三
农”政策和市委、区委“三农”工作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负责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材料的起草等综合工作。按照
乡村振兴总目标,统筹田、林、水、路等政策资源,实施政策归口制定。负责农业行政审批工作。
(二)承担农业投资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农业项目的管理职责。推进农田水利一体化建设。加强
对农业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等工作。
(三)负责全区农村收益分配指导,扶持生活困难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指导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工作。组织开展本区局村挂钩市级帮扶单
位城乡结对等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协助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等工作。
(四)负责完善本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建议,指导农村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
纠纷仲裁等管理工作。按照规定管理农村宅基地有关工作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
(五)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负责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循环、生态农业,促进
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相关工作。指导农艺公园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能级。负责本区农业旅游
的规划与管理,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和农业旅游数字化管理。
(六)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负责对果蔬生产基地的管理,积极推行净菜上市。负责农业废弃物处置,防止其混入生活垃圾收
集系统。把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美丽乡村”重要考评指标,协助完善农村地区其他各类垃圾专项分类治理系统。配合推进畜禽污
染、化肥农药减量等农业面源污染洽理工作。
(七)负责全区粮食、蔬菜、食用菌、林果业、养殖业生产的区划布局,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指导粮食、蔬菜等农产品
生产。负责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本区行政区域内渔政、渔港和渔船
监督管理。
(八)负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稳水稻控蔬菜、优化水产养殖,做强经济作物产业,拓展林业经济增收功能,指导名、
特、优农产品生产,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协调推进本区农产品加工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参与指导区域农业综合开发,推
进农产品市场建设,做好各类农副产品的产销服务工作。
(九)负责本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贯彻执行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
准。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
(十)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十一)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贯彻执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家标准。负责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和质量监督
管理,负责肥料有关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负责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承担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及时查处有
关农业违法事件
(十二)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扑灭疫情。
(十三)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内涵,转变农业功能,建设农业科技强区。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应用,加大科技兴农重点项目、技术的支撑力度。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指导农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等工作。指导本区农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负责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推进数字农业建设
。
(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职能转变。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协调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严防、严管、严控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十六)有关职责分工
1.与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工作。根据农业生产
需求,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灌溉泵站、灌溉渠道、渠系建筑物、道路等基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满足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上,开
展高效节水、农田水利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广。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负责农村河道、农桥和圩区排涝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农业
节水灌溉和农村水利改革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2.与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指
导协调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全区野生动植物保护
3.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以及对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进行分拣、清洗、切割、冷冻、包装等简单处理活动的监督;负责农业投入品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食用
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由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畜禽屠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
监督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业销售地产农产品的行为,负责农民分散生产加工豆芽等行为的监督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负责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存储、运输服务的经营者进行备案。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
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工作衔接,形成监督管理合力
4.与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在经济果林管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牵头负责对经济果林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监管过程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实施
质量安全标准和体系,加强经济果林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使用的监管,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
据上海市林业局要求,进一步加强经济果林资源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制定产业政策、产
业推进、果林设施、品牌建设以及技术、队伍、体系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工作协调体系,统一政策标准,形成管理合力。
(2)在动植物疫病防控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拟订本区重大动植物疫情控制和扑灭计划,承担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
捕获的其他动物,以及水生野生动植物疫病防控管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负责林木、
绿地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防治和检疫工作
5.与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根据产业发展布局,负责农业投资项目指南发布、组织申
报、初步审核、资金安排、项目落实、监督管理、项目验收、资产移交以及绩效评估等。最大限度发挥农业项目的产业带动效应,提升产业
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业收入。上海市奉 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
6.与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有关职责分工。
(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建设工作。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
办公室负责“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等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
(2)农村社会治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
产权制度改革。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推进本区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协调各街镇及有关职能部门解决突出问题和
矛盾,督查检查重点任务的落实。
职责调整
（一）增加的职责
1.根据《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6号）规定，增加“负责本辖区内宅基地使用的具体管理”职责。
2.根据《关于做好本市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区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精神，划入上海市奉贤区民政局承担的“三峡
移民管理”职责。负责移民直补资金发放及后期扶持资金项目的建设，负责移民相关工作管理。
（二）加强的职责
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人才资源集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强化乡村振兴人才开发职责。统筹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各街
镇，做好乡村振兴人才开发工作。
（三）有关职责分工
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本区农村宅基地改
革和管理工作，要建立健全宅基地违法用地查处机制，牵头研究制定宅基地及其农民建房的申请要件和审批流程，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盘活利用，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和需求情况调查统计，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时将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
地需求通报规划资源部门。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布局宅基地，统筹安排宅基地用地规模，满足合理
的宅基地用地需求，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规划许可、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确权发证等相关手续，指导镇政府编制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负责委托各街镇履行农户建房安全质量的现场指导和监督检查，负责农村建筑风貌的引导，负责乡村建
筑师推荐、负责市级通用图纸的推荐使用工作。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是主管全区“三农”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落实和宣传中央、市、区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根据本市建设都市现代农业的要求,研究提出本区农
业农村发展导向的建议。负责开展本区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意见,制定具体措施负责督促检查中央“三
农”政策和市委、区委“三农”工作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负责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材料的起草等综合工作。按照
乡村振兴总目标,统筹田、林、水、路等政策资源,实施政策归口制定。负责农业行政审批工作。
(二)承担农业投资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农业项目的管理职责。推进农田水利一体化建设。加强
对农业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等工作。
(三)负责全区农村收益分配指导,扶持生活困难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指导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工作。组织开展本区局村挂钩市级帮扶单
位城乡结对等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协助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等工作。
(四)负责完善本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建议,指导农村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
纠纷仲裁等管理工作。按照规定管理农村宅基地有关工作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
(五)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负责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循环、生态农业,促进
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相关工作。指导农艺公园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能级。负责本区农业旅游
的规划与管理,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和农业旅游数字化管理。
(六)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负责对果蔬生产基地的管理,积极推行净菜上市。负责农业废弃物处置,防止其混入生活垃圾收
集系统。把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美丽乡村”重要考评指标,协助完善农村地区其他各类垃圾专项分类治理系统。配合推进畜禽污
染、化肥农药减量等农业面源污染洽理工作。
(七)负责全区粮食、蔬菜、食用菌、林果业、养殖业生产的区划布局,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指导粮食、蔬菜等农产品
生产。负责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本区行政区域内渔政、渔港和渔船
监督管理。
(八)负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稳水稻控蔬菜、优化水产养殖,做强经济作物产业,拓展林业经济增收功能,指导名、
特、优农产品生产,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协调推进本区农产品加工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参与指导区域农业综合开发,推
进农产品市场建设,做好各类农副产品的产销服务工作。
(九)负责本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贯彻执行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
准。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
(十)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十一)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贯彻执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家标准。负责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和质量监督
管理,负责肥料有关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负责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承担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及时查处有
关农业违法事件
(十二)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扑灭疫情。
(十三)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内涵,转变农业功能,建设农业科技强区。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应用,加大科技兴农重点项目、技术的支撑力度。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指导农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等工作。指导本区农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负责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推进数字农业建设
。
(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职能转变。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协调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严防、严管、严控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十六)有关职责分工
1.与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工作。根据农业生产
需求,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灌溉泵站、灌溉渠道、渠系建筑物、道路等基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满足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上,开
展高效节水、农田水利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广。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负责农村河道、农桥和圩区排涝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农业
节水灌溉和农村水利改革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2.与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指
导协调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全区野生动植物保护
3.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以及对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进行分拣、清洗、切割、冷冻、包装等简单处理活动的监督;负责农业投入品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食用
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由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畜禽屠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
监督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业销售地产农产品的行为,负责农民分散生产加工豆芽等行为的监督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负责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存储、运输服务的经营者进行备案。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
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工作衔接,形成监督管理合力
4.与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在经济果林管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牵头负责对经济果林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监管过程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实施
质量安全标准和体系,加强经济果林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使用的监管,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
据上海市林业局要求,进一步加强经济果林资源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制定产业政策、产
业推进、果林设施、品牌建设以及技术、队伍、体系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工作协调体系,统一政策标准,形成管理合力。
(2)在动植物疫病防控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拟订本区重大动植物疫情控制和扑灭计划,承担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
捕获的其他动物,以及水生野生动植物疫病防控管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负责林木、
绿地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防治和检疫工作
5.与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根据产业发展布局,负责农业投资项目指南发布、组织申
报、初步审核、资金安排、项目落实、监督管理、项目验收、资产移交以及绩效评估等。最大限度发挥农业项目的产业带动效应,提升产业
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业收入。上海市奉 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
6.与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有关职责分工。
(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建设工作。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
办公室负责“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等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
(2)农村社会治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
产权制度改革。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推进本区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协调各街镇及有关职能部门解决突出问题和
矛盾,督查检查重点任务的落实。
职责调整
（一）增加的职责
1.根据《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6号）规定，增加“负责本辖区内宅基地使用的具体管理”职责。
2.根据《关于做好本市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区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精神，划入上海市奉贤区民政局承担的“三峡
移民管理”职责。负责移民直补资金发放及后期扶持资金项目的建设，负责移民相关工作管理。
（二）加强的职责
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人才资源集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强化乡村振兴人才开发职责。统筹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各街
镇，做好乡村振兴人才开发工作。
（三）有关职责分工
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本区农村宅基地改
革和管理工作，要建立健全宅基地违法用地查处机制，牵头研究制定宅基地及其农民建房的申请要件和审批流程，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盘活利用，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和需求情况调查统计，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时将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
地需求通报规划资源部门。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布局宅基地，统筹安排宅基地用地规模，满足合理
的宅基地用地需求，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规划许可、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确权发证等相关手续，指导镇政府编制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负责委托各街镇履行农户建房安全质量的现场指导和监督检查，负责农村建筑风貌的引导，负责乡村建
筑师推荐、负责市级通用图纸的推荐使用工作。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是主管全区“三农”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落实和宣传中央、市、区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根据本市建设都市现代农业的要求,研究提出本区农
业农村发展导向的建议。负责开展本区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意见,制定具体措施负责督促检查中央“三
农”政策和市委、区委“三农”工作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负责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材料的起草等综合工作。按照
乡村振兴总目标,统筹田、林、水、路等政策资源,实施政策归口制定。负责农业行政审批工作。
(二)承担农业投资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农业项目的管理职责。推进农田水利一体化建设。加强
对农业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等工作。
(三)负责全区农村收益分配指导,扶持生活困难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指导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工作。组织开展本区局村挂钩市级帮扶单
位城乡结对等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协助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等工作。
(四)负责完善本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建议,指导农村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
纠纷仲裁等管理工作。按照规定管理农村宅基地有关工作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
(五)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负责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循环、生态农业,促进
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相关工作。指导农艺公园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能级。负责本区农业旅游
的规划与管理,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和农业旅游数字化管理。
(六)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负责对果蔬生产基地的管理,积极推行净菜上市。负责农业废弃物处置,防止其混入生活垃圾收
集系统。把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美丽乡村”重要考评指标,协助完善农村地区其他各类垃圾专项分类治理系统。配合推进畜禽污
染、化肥农药减量等农业面源污染洽理工作。
(七)负责全区粮食、蔬菜、食用菌、林果业、养殖业生产的区划布局,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指导粮食、蔬菜等农产品
生产。负责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本区行政区域内渔政、渔港和渔船
监督管理。
(八)负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稳水稻控蔬菜、优化水产养殖,做强经济作物产业,拓展林业经济增收功能,指导名、
特、优农产品生产,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协调推进本区农产品加工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参与指导区域农业综合开发,推
进农产品市场建设,做好各类农副产品的产销服务工作。
(九)负责本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贯彻执行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
准。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
(十)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十一)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贯彻执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家标准。负责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和质量监督
管理,负责肥料有关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负责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承担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及时查处有
关农业违法事件
(十二)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扑灭疫情。
(十三)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内涵,转变农业功能,建设农业科技强区。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应用,加大科技兴农重点项目、技术的支撑力度。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指导农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等工作。指导本区农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负责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推进数字农业建设
。
(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职能转变。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协调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严防、严管、严控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十六)有关职责分工
1.与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工作。根据农业生产
需求,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灌溉泵站、灌溉渠道、渠系建筑物、道路等基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满足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上,开
展高效节水、农田水利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广。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负责农村河道、农桥和圩区排涝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农业
节水灌溉和农村水利改革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2.与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指
导协调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全区野生动植物保护
3.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以及对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进行分拣、清洗、切割、冷冻、包装等简单处理活动的监督;负责农业投入品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食用
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由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畜禽屠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
监督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业销售地产农产品的行为,负责农民分散生产加工豆芽等行为的监督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负责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存储、运输服务的经营者进行备案。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
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工作衔接,形成监督管理合力
4.与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在经济果林管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牵头负责对经济果林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监管过程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实施
质量安全标准和体系,加强经济果林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使用的监管,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
据上海市林业局要求,进一步加强经济果林资源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制定产业政策、产
业推进、果林设施、品牌建设以及技术、队伍、体系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工作协调体系,统一政策标准,形成管理合力。
(2)在动植物疫病防控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拟订本区重大动植物疫情控制和扑灭计划,承担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
捕获的其他动物,以及水生野生动植物疫病防控管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负责林木、
绿地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防治和检疫工作
5.与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根据产业发展布局,负责农业投资项目指南发布、组织申
报、初步审核、资金安排、项目落实、监督管理、项目验收、资产移交以及绩效评估等。最大限度发挥农业项目的产业带动效应,提升产业
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业收入。上海市奉 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
6.与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有关职责分工。
(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建设工作。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
办公室负责“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等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
(2)农村社会治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
产权制度改革。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推进本区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协调各街镇及有关职能部门解决突出问题和
矛盾,督查检查重点任务的落实。
职责调整
（一）增加的职责
1.根据《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6号）规定，增加“负责本辖区内宅基地使用的具体管理”职责。
2.根据《关于做好本市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区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精神，划入上海市奉贤区民政局承担的“三峡
移民管理”职责。负责移民直补资金发放及后期扶持资金项目的建设，负责移民相关工作管理。
（二）加强的职责
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人才资源集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强化乡村振兴人才开发职责。统筹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各街
镇，做好乡村振兴人才开发工作。
（三）有关职责分工
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本区农村宅基地改
革和管理工作，要建立健全宅基地违法用地查处机制，牵头研究制定宅基地及其农民建房的申请要件和审批流程，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盘活利用，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和需求情况调查统计，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时将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
地需求通报规划资源部门。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布局宅基地，统筹安排宅基地用地规模，满足合理
的宅基地用地需求，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规划许可、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确权发证等相关手续，指导镇政府编制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负责委托各街镇履行农户建房安全质量的现场指导和监督检查，负责农村建筑风貌的引导，负责乡村建
筑师推荐、负责市级通用图纸的推荐使用工作。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是主管全区“三农”工作的区政府工作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一)贯彻落实和宣传中央、市、区有关农业农村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根据本市建设都市现代农业的要求,研究提出本区农
业农村发展导向的建议。负责开展本区农村改革发展重点、难点、热点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政策意见,制定具体措施负责督促检查中央“三
农”政策和市委、区委“三农”工作重大举措的贯彻落实。负责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规范性文件和相关材料的起草等综合工作。按照
乡村振兴总目标,统筹田、林、水、路等政策资源,实施政策归口制定。负责农业行政审批工作。
(二)承担农业投资项目、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农田整治项目和农田水利建设项目等农业项目的管理职责。推进农田水利一体化建设。加强
对农业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监督等工作。
(三)负责全区农村收益分配指导,扶持生活困难农户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指导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工作。组织开展本区局村挂钩市级帮扶单
位城乡结对等农村综合帮扶工作。协助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指导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等工作。
(四)负责完善本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政策建议,指导农村土地承包、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土地承包
纠纷仲裁等管理工作。按照规定管理农村宅基地有关工作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度改革。
(五)指导农产品产地环境管理和农业清洁生产,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负责开发利用农业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发展循环、生态农业,促进
本区农业可持续发展。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相关工作。指导农艺公园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能级。负责本区农业旅游
的规划与管理,推进农业旅游发展和农业旅游数字化管理。
(六)落实《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负责对果蔬生产基地的管理,积极推行净菜上市。负责农业废弃物处置,防止其混入生活垃圾收
集系统。把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工作纳入“美丽乡村”重要考评指标,协助完善农村地区其他各类垃圾专项分类治理系统。配合推进畜禽污
染、化肥农药减量等农业面源污染洽理工作。
(七)负责全区粮食、蔬菜、食用菌、林果业、养殖业生产的区划布局,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具体措施。指导粮食、蔬菜等农产品
生产。负责种植业、养殖业、农业机械化等农业各产业的监督管理。指导农业行业安全生产工作。指导本区行政区域内渔政、渔港和渔船
监督管理。
(八)负责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指导,稳水稻控蔬菜、优化水产养殖,做强经济作物产业,拓展林业经济增收功能,指导名、
特、优农产品生产,推动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协调推进本区农产品加工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参与指导区域农业综合开发,推
进农产品市场建设,做好各类农副产品的产销服务工作。
(九)负责本区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地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追溯、风险评估。贯彻执行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
准。按照有关规定,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相关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农业标准化建设,组织开展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工作。
(十)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工作,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十一)负责有关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贯彻执行有关农业生产资料的国家标准。负责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和质量监督
管理,负责肥料有关监督管理,负责农作物种子、种苗监督管理。贯彻执行兽药质量、兽药残留限量和残留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负责兽药、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监督管理。组织兽医医政、兽药药政药检工作,负责执业兽医和畜禽屠宰行业管理。承担农业综合执法工作,及时查处有
关农业违法事件
(十二)负责农业防灾减灾、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工作。组织、监督动植物防疫检疫工作,组织扑灭疫情。
(十三)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提高农业产业化、组织化、信息化、标准化水平,提升现代农业发展内涵,转变农业功能,建设农业科技强区。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科研成果的应用,加大科技兴农重点项目、技术的支撑力度。指导农业农村人才工作,指导农业教育和农民职业技能培训
等工作。指导本区农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负责农业统计和农业农村信息化工作,推进数字农业建设
。
(十四)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五)职能转变。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要坚持和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统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扎实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协调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治理。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
代化。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投入品的监督管理,严防、严管、严控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深入推进简政放权,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十六)有关职责分工
1.与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工作。根据农业生产
需求,配套建设和管理养护灌溉泵站、灌溉渠道、渠系建筑物、道路等基础设施,保障农业生产能力。在满足农田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上,开
展高效节水、农田水利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用推广。上海市奉贤区水务局负责农村河道、农桥和圩区排涝设施的建设和管理。指导农业
节水灌溉和农村水利改革创新、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2.与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指
导协调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上海市奉贤区生态环境局负责监督全区野生动植物保护
3.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从种植养殖环节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督管
理,以及对奉贤地产食用农产品进行分拣、清洗、切割、冷冻、包装等简单处理活动的监督;负责农业投入品经营、使用的监督管理。食用
农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由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管理。
(2)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动植物疫病防控、畜禽屠宰环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置、生鲜乳收购环节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
监督管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企业销售地产农产品的行为,负责农民分散生产加工豆芽等行为的监督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负责对从事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存储、运输服务的经营者进行备案。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与上海市奉贤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建
立食品安全产地准出、市场准入和追溯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工作衔接,形成监督管理合力
4.与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有关职责分工。
(1)在经济果林管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牵头负责对经济果林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监管过程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实施
质量安全标准和体系,加强经济果林生产过程中投入品使用的监管,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根
据上海市林业局要求,进一步加强经济果林资源管理。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在制定产业政策、产
业推进、果林设施、品牌建设以及技术、队伍、体系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完善工作协调体系,统一政策标准,形成管理合力。
(2)在动植物疫病防控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拟订本区重大动植物疫情控制和扑灭计划,承担家畜、家禽和人工饲养、合法
捕获的其他动物,以及水生野生动植物疫病防控管理工作。上海市奉贤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负责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负责林木、
绿地有害生物的预测预报、防治和检疫工作
5.与上海市奉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根据产业发展布局,负责农业投资项目指南发布、组织申
报、初步审核、资金安排、项目落实、监督管理、项目验收、资产移交以及绩效评估等。最大限度发挥农业项目的产业带动效应,提升产业
优势,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农业收入。上海市奉 贤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
6.与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有关职责分工。
(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推进村庄改造、美丽乡村建设等项目建设工作。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
办公室负责“生态村组•和美宅基”创建等需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工作。
(2)农村社会治理方面。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指导、监督农村“三资”管理工作,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镇、村集体经济组织
产权制度改革。上海市奉贤区地区工作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指导推进本区农村社会治理工作,协调各街镇及有关职能部门解决突出问题和
矛盾,督查检查重点任务的落实。
职责调整
（一）增加的职责
1.根据《上海市农村村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6号）规定，增加“负责本辖区内宅基地使用的具体管理”职责。
2.根据《关于做好本市三峡移民后期扶持资金项目有关工作的通知》和区政府第91次常务会议精神，划入上海市奉贤区民政局承担的“三峡
移民管理”职责。负责移民直补资金发放及后期扶持资金项目的建设，负责移民相关工作管理。
（二）加强的职责
为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人才资源集聚，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强化乡村振兴人才开发职责。统筹协调区级相关部门、各街
镇，做好乡村振兴人才开发工作。
（三）有关职责分工
与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有关职责分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负责本区农村宅基地改
革和管理工作，要建立健全宅基地违法用地查处机制，牵头研究制定宅基地及其农民建房的申请要件和审批流程，指导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盘活利用，组织开展农村宅基地现状和需求情况调查统计，参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郊野单元村庄规划，及时将农民建房新增建设用
地需求通报规划资源部门。上海市奉贤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在国土空间规划中合理布局宅基地，统筹安排宅基地用地规模，满足合理
的宅基地用地需求，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规划许可、农村宅基地及其房屋确权发证等相关手续，指导镇政府编制郊野单元村庄规划
。上海市奉贤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负责委托各街镇履行农户建房安全质量的现场指导和监督检查，负责农村建筑风貌的引导，负责乡村建
筑师推荐、负责市级通用图纸的推荐使用工作。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机构设置

    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设10个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党群工作办公室、乡村产业发展科（乡村振兴人才开发科）
、乡村建设管理科、政策法规科（行政许可科）、计划财务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乡村社会治理科、绿色农业推进办公室、现代养
殖管理科。



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政府
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五）基本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出计划，包
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六）项目支出预算：是区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标，在基本支
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七）“三公”经费：是与区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区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
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
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
   （八）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2026年，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收入预算75360.1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75360.13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
11057.11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支出预算75360.13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75360.13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11057.11万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
预算拨款支出预算67590.29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8488.2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7769.84万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2568.84万
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预算支出0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
    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新增新叶村、浦秀村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尾款、中央和市级上年结转项目金额增加。
    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317.51万元，主要用于区农业农村委本部缴纳在职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残疾人保障
金、职业年金的费用支出，以及三峡移民扶持资金安排的项目支出。

    2. “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19.77万元，主要用于区农业农村委本部缴纳在职职工医疗保险费用。

    3. “节能环保支出”科目1005.6万元，主要用于区农业农村委本部秸秆综合利用专项补助等项目支出。

    4. “城乡社区支出”科目7769万元，主要用于区农业农村委本部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政府性基金安排的项目支出。

    5. “农林水支出”科目65917.31万元，主要用于区农业农村委本部单位在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日常公用经费的支出以及
单位年内安排的农业绿色生产补贴专项、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专项等项目支出。

    6. “住房保障支出”科目230.94万元，主要用于区农业农村委本部缴纳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以及发放的在职职工购房补贴。



2026年预算单位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一、财政拨款收入 753,601,335.03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一般公共预算 675,902,935.03 二、外交支出

2、政府性基金预算 77,698,400.00 三、国防支出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二、事业收入 五、教育支出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六、科学技术支出

四、其他收入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75,098.00 2,925,738.00 249,360.00

九、卫生健康支出 1,197,710.00 1,197,710.00

十、节能环保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77,690,000.00 77,690,000.00

十二、农林水支出 659,173,118.03 7,315,053.00 1,149,120.00 650,708,945.0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一、预备费

二十二、其他支出

二十三、转移性支出

二十四、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五、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六、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二十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收入总计 753,601,335.03 支出总计 753,601,335.03 13,747,910.00 1,398,480.00 738,454,945.03 



2026年预算单位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36,680.00 1,036,6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8,812.00 1,438,812.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84,406.00 684,406.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200.00 15,2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97,710.00 1,197,71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97,710.00 1,197,71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97,710.00 1,197,71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1 11 污染减排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7,690,000.00 77,690,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73,490,000.00 73,490,000.00 

212 08 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73,490,000.00 73,490,000.00 

212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200,000.00 4,200,000.00 

212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200,000.00 4,200,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659,173,118.03 659,173,118.03 

213 01 农业农村 603,149,650.70 603,149,650.70 

213 01 01 行政运行 8,464,173.00 8,464,173.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300,000.00 300,000.00 

213 01 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12,260,000.00 12,260,000.00 

213 01 20 稳定农民收入补贴 17,710,000.00 17,710,00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244,709,987.70 244,709,987.70 

213 01 24 农村合作经济 32,645,000.00 32,645,000.00 

213 01 35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105,867,563.00 105,867,563.00 

213 01 53 耕地建设与利用 38,234,647.00 38,234,647.00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42,958,280.00 142,958,280.00 

213 03 水利 7,394,200.00 7,394,200.00 

213 03 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7,390,000.00 7,390,000.00 

213 03 2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专项支出 4,200.00 4,200.0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12,140,000.00 12,140,000.00 



213 07 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 12,140,000.00 12,140,000.00 

213 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36,480,867.33 36,480,867.33 

213 08 0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36,480,867.33 36,480,867.33 

213 72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8,400.00 8,400.00 

213 72 01 移民补助 8,400.00 8,400.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26,609.00 1,026,609.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82,800.00 1,282,800.00 

合计 753,601,335.03 753,601,335.03 



2026年预算单位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36,680.00 1,036,6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8,812.00 1,438,812.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84,406.00 684,406.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200.00 15,2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97,710.00 1,197,71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97,710.00 1,197,71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97,710.00 1,197,71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1 11 污染减排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7,690,000.00 77,690,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73,490,000.00 73,490,000.00

212 08 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73,490,000.00 73,490,000.00

212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200,000.00 4,200,000.00

212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200,000.00 4,200,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659,173,118.03 8,464,173.00 650,708,945.03

213 01 农业农村 603,149,650.70 8,464,173.00 594,685,477.70

213 01 01 行政运行 8,464,173.00 8,464,173.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300,000.00 300,000.00 

213 01 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12,260,000.00 12,260,000.00 

213 01 20 稳定农民收入补贴 17,710,000.00 17,710,00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244,709,987.70 244,709,987.70 

213 01 24 农村合作经济 32,645,000.00 32,645,000.00 

213 01 35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105,867,563.00 105,867,563.00 

213 01 53 耕地建设与利用 38,234,647.00 38,234,647.00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42,958,280.00 142,958,280.00 

213 03 水利 7,394,200.00 7,394,200.00 

213 03 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7,390,000.00 7,390,000.00 



213 03 2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专项支出 4,200.00 4,200.0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12,140,000.00 12,140,000.00 

213 07 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 12,140,000.00 12,140,000.00 

213 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36,480,867.33 36,480,867.33 

213 08 0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36,480,867.33 36,480,867.33 

213 72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8,400 8,400 

213 72 01 移民补助 8,400 8,400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26,609.00 1,026,609.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82,800.00 1,282,800.00

合计 753,601,335.03 15,146,390.00 738,454,945.03



2026年预算单位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一、一般公共预算 675,902,935.0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77,698,400.00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二、外交支出

三、国防支出

四、公共安全支出

五、教育支出

六、科学技术支出

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九、卫生健康支出 1,197,710.00 1,197,710.00

十、节能环保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十二、农林水支出 659,164,718.03 659,164,718.0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十四、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六、金融支出

十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十八、住房保障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十九、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二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二十一、预备费

二十二、其他支出

二十三、转移性支出

二十四、债务还本支出

二十五、债务付息支出

二十六、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一、科学技术支出

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四、节能环保支出

五、城乡社区支出 77,690,000.00 77,690,000.00

六、农林水支出 8,400.00 8,400.00

七、交通运输支出

八、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九、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十、金融支出

十一、其他支出

十二、转移性支出

十三、债务还本支出

十四、债务付息支出

十五、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一、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收入总计 753,601,335.03 支出总计 753,601,335.03 675,902,935.03 77,698,400.00



2026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175,098.00 3,175,098.00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36,680.00 1,036,680.0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1,438,812.00 1,438,812.00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684,406.00 684,406.00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5,200.00 15,200.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197,710.00 1,197,71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197,710.00 1,197,710.0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1,197,710.00 1,197,71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1 11 污染减排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1 11 03 减排专项支出 10,056,000.00 10,056,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659,164,718.03 8,464,173.00 650,700,545.03 

213 01 农业农村 603,149,650.70 8,464,173.00 594,685,477.7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3 01 01 行政运行 8,464,173.00 8,464,173.00 

213 01 06 科技转化与推广服务 300,000.00 300,000.00 

213 01 09 农产品质量安全 12,260,000.00 12,260,000.00 

213 01 20 稳定农民收入补贴 17,710,000.00 17,710,000.00 

213 01 22 农业生产发展 244,709,987.70 244,709,987.70 

213 01 24 农村合作经济 32,645,000.00 32,645,000.00 

213 01 35 农业生态资源保护 105,867,563.00 105,867,563.00 

213 01 53 耕地建设与利用 38,234,647.00 38,234,647.00 

213 01 99 其他农业农村支出 142,958,280.00 142,958,280.00 

213 03 水利 7,394,200.00 7,394,200.00 

213 03 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7,390,000.00 7,390,000.00 

213 03 21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专项支出 4,200.00 4,200.00 

213 07 农村综合改革 12,140,000.00 12,140,000.00 

213 07 01 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补助 12,140,000.00 12,140,000.00 

213 08 普惠金融发展支出 36,480,867.33 36,480,867.33 

213 08 03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36,480,867.33 36,480,867.33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309,409.00 2,309,409.00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026,609.00 1,026,609.00 

221 02 03 购房补贴 1,282,800.00 1,282,800.00 

合计 675,902,935.03 15,146,390.00 660,756,545.03 



2026年预算单位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212 城乡社区支出 77,690,000.00 77,690,000.00

212 08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 73,490,000.00 73,490,000.00

212 08 04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 73,490,000.00 73,490,000.00

212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200,000.00 4,200,000.00

212 1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安排的支出 4,200,000.00 4,200,000.00

213 农林水支出 8,400.00 8,400.00

213 72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 8,400.00 8,400.00

213 72 01 移民补助 8,400.00 8,400.00

合计 77,698,400.00 77,698,400.00 



2026年预算单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项目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合计

说明：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本年度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入和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2026年预算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元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12,875,390.00 12,875,390.00

301 01 基本工资 1,534,440.00 1,534,440.00

301 02 津贴补贴 6,246,239.00 6,246,239.00

301 03 奖金 131,019.00 131,019.00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1,368,812.00 1,368,812.00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684,406.00 684,406.00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855,507.00 855,507.00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342,203.00 342,203.00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42,775.00 42,775.00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026,609.00 1,026,609.00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43,380.00 643,380.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1,298,480.00 1,298,480.00

302 01 办公费 125,600.00 125,600.00

302 07 邮电费 32,000.00 32,000.00



302 11 差旅费 60,000.00 60,000.00

302 13 维修（护）费 20,000.00 20,000.00

302 14 租赁费 50,000.00 50,000.00

302 15 会议费 20,000.00 20,000.00

302 16 培训费 10,000.00 10,000.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90,000.00 90,00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50,000.00 50,000.00

302 28 工会经费 105,000.00 105,00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321,920.00 321,920.0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413,960.00 413,960.00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72,520.00 872,520.00

303 02 退休费 872,520.00 872,520.00

310 资本性支出 100,000.00 100,000.0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100,000.00 100,000.00

合计 15,146,390.00 13,747,910.00 1,398,480.00



2026年单位“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单位：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 单位: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

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数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9.00 0.00 9.00 0.00 0.00 0.00 129.848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6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9万元，与2025年预算增加持平。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主要
原因是：无；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
    （三）公务接待费9万元。与2025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无。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6年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29.848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6年度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1673.14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314.7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
358.44万元。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6年度，本单位编报绩效目标的项目共46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75360.13万元。
  五、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增加内容）
     截至2025年8月31日，上海市奉贤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本级）共有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
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价100万元
（含）以上设备（不含车辆）0台（套）。
     2026年单位预算安排购置车辆0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0辆、机要通信用车0辆、应急保障用车0辆、执
法执勤用车0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离退休干部用车0辆、其他用车0辆；单位预算安排购置单价100万元（含）以上设备（不含车
辆）0台（套）。

       


